
「思維創新．工藝再造」會員培訓計畫 
 
隨著時代趨勢改變，工藝產業日漸斷層與式微，以及各國工藝、文

創也不斷精進，本會擬鼓勵會員發揮異類媒材創作，學習第二技

能，將補助會員部分學費，學習更多工藝專長，相互運用，以期創

作更上層樓。 

一、 報名資格 

參加補助會員必需於入會期間未曾中斷繳交會費者（會籍中斷

再入會則年資重計），學生會員暫不參加此補助課程。 

二、 補助辦法 

（一） 入會年資滿 2年以上（含 2年）至 4年內，補助學費新台

幣 3,000元，其餘費用自行負擔。 

（二） 入會年資滿 4年以上（含 4年）及永久會員，補助學費新

台幣 5,000元，其餘費用自行負擔。 

（三） 「團體會員」同「個人會員」參加權益，限乙名報名參

加。 

（四） 補助課程以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台北當代工藝設計

分館（限 6樓工藝教室課程）公告辦理之課程為補助學習

課程。 

（五） 經選上補助者得先繳交新台幣 10,000元保證金，於課程結

業後，繳交 2件異類媒材作品則全數歸還。 

三、 報名辦法 

（一） 每年度分上、下半年報名參加補助課程，但每人每年補助

乙次為限（團體會員同個人會員權益）。 

（二） 課程補助報名超額時，以「抽籤」方式決定（次年度報名

將以未曾上課者優先抽籤）。 

（三） 會員申請補助課程名額，經選上後因故無法上課之空缺，

不得私下轉讓或由他人替代出席，應由候補者遞補上。 

四、 進修規則 

（一） 會員進修期間，上課次數不得少於總課程 80%（含 80%），

每次上課前需至 3樓協會秘書處簽到。 

（二） 依授課老師指定課程作品於結業後 10日內完成，提供本會

精選拍照，將作品照片放置於本會官網、臉書及 LINE群

組，供全體會員分享學習成果。 

（三） 結業 6個月內，參加會員需將所學與自身專長結合創作成

異類媒材作品 2件（未依規定繳交作品者，則取消補助，

並從保證金扣除。），供本會參展選件用途，但作品所有權

歸屬作者本人所有。 



五、 本會辦理此項補助學習計畫將視每年收支盈餘狀況酌量辦理，

適時增、減補助名額。 

六、 以上辦法若有未盡事項，將再補充。 


